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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旭蓝天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为：2021年9月14日（星期二）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为：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9月14日上午9:15至9:25、9:30

至11:30，下午13:00至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9月14日上午9:15至下午

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西城区菜园街1号101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赵艳军先生

6、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

范性文件及《东旭蓝天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5人，代表股份581,609,114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39.1162％。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人，代表股份580,419,914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39.0363％。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4人，代表股份1,189,2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800％。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4人，代表股份1,189,2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800％。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4人，代表股份1,189,2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800％。

经核查，不存在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同时参加现场投票的情况。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会议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 股东对会议议案进行了审议，经过投票

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事项：

议案1.00�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1.01.候选人：选举赵艳军先生为第十届董事会董事

同意股份数:581,448,117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9.9723%。 赵艳军当选为第十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

1.02.候选人：选举高超先生为第十届董事会董事

同意股份数:581,445,117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9.9718%。 高超当选为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

董事。

1.03.候选人：选举丁锋先生为第十届董事会董事

同意股份数:581,445,117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9.9718%。 丁锋当选为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

董事。

1.04.候选人：选举杨武斌先生为第十届董事会董事

同意股份数:581,445,117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9.9718%。 杨武斌当选为第十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

1.05.候选人：选举朱彦波先生为第十届董事会董事

同意股份数:581,445,117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9.9718%。 朱彦波当选为第十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

1.06.候选人：选举李明先生为第十届董事会董事

同意股份数:581,445,117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9.9718%。 李明当选为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

董事。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1.01.候选人：选举赵艳军先生为第十届董事会董事

同意股份数:1,028,20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的86.4617%。

1.02.候选人：选举高超先生为第十届董事会董事

同意股份数:1,025,20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的86.2094%。

1.03.候选人：选举丁锋先生为第十届董事会董事

同意股份数:1,025,20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的86.2094%。

1.04.候选人：选举杨武斌先生为第十届董事会董事

同意股份数:1,025,20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的86.2094%。

1.05.候选人：选举朱彦波先生为第十届董事会董事

同意股份数:1,025,20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的86.2094%。

1.06.候选人：选举李明先生为第十届董事会董事

同意股份数:1,025,20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的86.2094%。

议案2.00�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2.01.候选人：选举王晓东先生为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581,445,117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9.9718%。 王晓东当选为第十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

2.02.候选人：选举刘治钦先生为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581,445,116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9.9718%。 刘治钦当选为第十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

2.03.候选人：选举汪三贵先生为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581,445,116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9.9718%。 汪三贵当选为第十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2.01.候选人：选举王晓东先生为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1,025,20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的86.2094%。

2.02.候选人：选举刘治钦先生为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1,025,20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的86.2094%。

2.03.候选人：选举汪三贵先生为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1,025,20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的86.2094%。

议案3.00�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3.01.候选人：选举王志波先生为第十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同意股份数:581,445,117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9.9718%。 王志波当选为第十届监事会非职

工代表监事。

3.02.候选人：选举郭篪先生为第十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同意股份数:581,445,116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9.9718%。 郭篪当选为第十届监事会非职工

代表监事。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3.01.候选人：选举王志波先生为第十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同意股份数:1,025,20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的86.2094%。

3.02.候选人：选举郭篪先生为第十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同意股份数:1,025,20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的86.2094%。

议案4.00�关于修订公司独立董事津贴标准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81,547,61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94％；反对61,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06％；弃权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127,7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4.8285％； 反对61,4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5.1631％；弃权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84％。

议案5.00�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81,569,61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32％；反对27,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47％；弃权12,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2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149,7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6784％； 反对27,4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3041％；弃权12,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175％。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浩天信和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邱梅、韩新如

3、结论性意见：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

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东旭蓝天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一年九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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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旭蓝天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东旭蓝天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2021年9月12日以电子邮件和电

话方式发出，会议于2021年9月14日下午4：00在北京市西城区菜园街1号101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由董事成员共同推举赵

艳军先生召集并主持，会议应出席董事9名，实际出席董事9名。 本次会议召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东旭蓝天新能源股份

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工作规程〉的议案》

鉴于公司董事会成员为9人，为提高沟通效率，将《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工作规程》“第二条 1、审计委员会成员由五名

董事组成。。。 ” 修改为“审计委员会成员由三名董事组成。。。 ” ，其他内容不变。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表决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工作规程》。

2、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工作规程》的相关规定，公司董事会设立审计委员会，现选举刘治钦先生（独

立董事）、汪三贵先生（独立董事）、高超先生为第十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其中刘治钦先生为主任委员。 任期与第十

届董事会董事任期一致。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表决通过。

3、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工作规程》的相关规定，公司董事会设立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现选举王

晓东先生（独立董事）、汪三贵先生（独立董事）、赵艳军先生为第十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其中王晓东先生为

主任委员。 任期与第十届董事会董事任期一致。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表决通过。

4、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十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选举赵艳军先生担任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长及法定代表人。

任期三年，与第十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表决通过。

5、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根据董事长提名，同意聘任赵艳军（简历附后）先生担任公司总经理。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十届董

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表决通过。

6、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根据董事长提名，同意聘任王正军先生（简历附后）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十

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表决通过。

董事会秘书王正军先生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菜园街1号

电话：010-63541562

电子邮件：sz000040@dongxu.com

7、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根据总经理提名，同意聘任王正军先生担任公司财务总监。任期自本次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十届董事会任期届

满之日止。

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表决通过。

8、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根据总经理提名，同意聘任王正军先生、丁锋先生（简历附后）、李明先生（简历附后）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自本次董

事会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十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表决通过。

本次选任完成后,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人数总计不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公司独立董事就聘任

高级管理人员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具体详见同日的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东旭蓝天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一年九月十五日

附件：简历

董事长兼总经理简历：

赵艳军，男，1987年出生，中国国籍，中共党员，毕业于陕西科技大学机械设计制造专业，本科学历。 曾任英利光伏电力

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华锐风电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西北大区总经理。 2015年6月入职东旭蓝天新能源股份有限公

司，主导开发公司多个新能源电站项目，对公司向新能源战略转型起到重要作用。 2020年2月-2021年3月任职东旭集团有

限公司，负责集团战略规划及产业投资等工作。 2021年4月起调任东旭蓝天工作，目前担任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长、公司

总经理职务。

截至目前，赵艳军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

司章程》等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管的情形；赵艳军先生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

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和

公开谴责，也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形。

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1、王正军，男，1974年12月出生,中国国籍,中共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经济学院经济管理专业本科学历。 曾任中

国人民解放军某部财务助理、财务主管、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投资分析师、机构部总经理、神雾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总经理助理、神雾节能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非独立董事等职。现任东旭蓝天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秘书、财务总监及副总经理。

截至目前，王正军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

司章程》等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管的情形；王正军先生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

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公开谴

责，也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形。

2、丁锋，男，1982年出生，中国国籍，中共党员。 毕业于河南师范大学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学历。 2007-2016年就职于

国务院扶贫办金融合作与产业促进处。 2016年7月入职公司，历任新能源开发中心总经理、公司总裁助理，现任东旭蓝天副

总经理，新能源投资事业部兼储能事业部总经理。

截至目前，丁锋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

章程》等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管的情形；丁锋先生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和公开谴

责，也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形。

3、李明，男，1984年出生，中国国籍，毕业于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信息与通讯工程专业，硕士研究生。 2006年任世嘉时

代（北京）顾问有限公司高级分析师、咨询顾问；2008年起历任九域时代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项目经理、人力资源总监；

2012年就职和致众成(北京)科技有限公司，任项目经理、项目总监；2016任职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项目总监；2017起入职

东旭集团，历任东旭集团人力资源部副总监、运营管理部运营总监。 2020年2月至今任公司运营人力中心总经理。

截至目前，李明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

章程》等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管的情形；李明先生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和公开谴

责，也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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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旭蓝天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东旭蓝天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十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2021年9月12日以电子邮件及电

话方式送出，会议于2021年9月14日下午4：30在北京市西城区菜园街1号101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由监事成员

共同推举王志波先生召集并主持，会议应出席监事3名，实际出席监事3名。本次会议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

《东旭蓝天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十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同意选举王志波先生担任第十届监事会主席。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表决通过。

特此公告。

东旭蓝天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〇二一年九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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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七届二十六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中泰化学” ）七届二十六次董事会于2021年9月9日以电话、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

发出会议通知，会议于2021年9月14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应参加表决的董事13名，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13名，会议的召开程序符

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就提交的各项议案形成以下决议：

一、逐项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下属公司申请融资且公司及下属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

1、 新疆中泰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向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申请综合授信且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

同意1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中泰大佑物宇（上海）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申请综合授信且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提供

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同意1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3、 新疆蓝天诚达物流有限公司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申请综合授信且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

证担保

同意1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4、 新疆中泰纺织集团有限公司向国家开发银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行申请综合授信且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

证担保

同意1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5、 新疆中泰新鑫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广西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申请售后回租业务且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

证担保

同意1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6、 巴州金富特种纱业有限公司向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分行营业部申请新增综合授信且新疆中泰纺织集团有限公

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同意1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7、 阿拉尔市中泰纺织科技有限公司向中国农业发展银行阿克苏地区分行营业部申请综合授信且新疆中泰纺织集团有限公司提供连

带责任保证担保

同意1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8、新疆圣雄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向诚泰融资租赁（上海）有限公司申请售后回租业务且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

同意1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详细内容见2021年9月15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新

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公告》。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2021年第八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逐项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为关联方提供担保的议案（关联董事边德运先生、帕尔哈提·买买提依明先生、李良甫先生、于雅静女士回

避表决）；

1、 上海中泰多经国际贸易有限责任公司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第五支行申请综合授信且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提

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 广州市创盈化工原料有限公司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江南西支行申请综合授信且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提

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详细内容见2021年9月15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新

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2021年第八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三、会议以赞成票1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通过关于控股子公司运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详细内容见2021年9月15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新

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运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四、会议以赞成票1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通过关于调整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因工作调整，公司董事于雅静女士不再担任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职务，为保证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的正常运作，增补独立董事

王子镐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 任期自即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结束止。 王子镐先生简历见附件。

五、会议以赞成票1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审计部负责人的议案；

经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提名，调整聂婷女士为公司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任期自即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结束止。 聂婷女士简历见附

件。

六、会议以赞成票1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通过关于召开公司2021年第八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详细内容见2021年9月15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新

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1年第八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

特此公告。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九月十五日

王子镐先生简历

王子镐先生，1947年出生，博士，教授。 1975年9月至1982年3月任西北大学助教；1982年3月至1995年9月历任北京化工学院助教、讲

师、副教授等职；1995年10月至2012年6月历任北京化工大学副校长、校长等职；2017年1月至今任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王子镐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

关联关系。 王子镐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 同时，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核查，王子镐先

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聂婷女士简历

聂婷女士，1983年出生， 本科学历， 中级审计师。 2005年7月至2006年3月在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仓储中心从事库管员工作；

2006年4月至2013年10月在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审计部任审计员、副主任审计师；2013年11月至2021年8月在新疆中泰（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审计法务部任副主任审计师、副总经理；2021年9月起在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审计法务部工作。

聂婷女士从事审计工作10余年，具有丰富的相关从业经验。 聂婷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持股5%以

上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禁止任职的情形；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亦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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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七届二十四次监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七届二十四次监事会会议于2021年9月9日以电话、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会议

通知，于2021年9月14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应参加表决的监事5名，实际参加表决的监事5名。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规定。

会议就提交的各项议案形成以下决议：

一、逐项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下属公司申请融资且公司及下属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

1、 新疆中泰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向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申请综合授信且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

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中泰大佑物宇（上海）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申请综合授信且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提供

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3、 新疆蓝天诚达物流有限公司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申请综合授信且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

证担保

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4、 新疆中泰纺织集团有限公司向国家开发银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行申请综合授信且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

证担保

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5、 新疆中泰新鑫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广西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申请售后回租业务且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

证担保

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6、 巴州金富特种纱业有限公司向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分行营业部申请新增综合授信且新疆中泰纺织集团有限公

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7、 阿拉尔市中泰纺织科技有限公司向中国农业发展银行阿克苏地区分行营业部申请综合授信且新疆中泰纺织集团有限公司提供连

带责任保证担保

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8、新疆圣雄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向诚泰融资租赁（上海）有限公司申请售后回租业务且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

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详细内容见2021年9月15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新

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公告》。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2021年第八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逐项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为关联方提供担保的议案（关联监事赵永禄先生、谭顺龙先生回避表决）；

1、 上海中泰多经国际贸易有限责任公司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第五支行申请综合授信且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提

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 广州市创盈化工原料有限公司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江南西支行申请综合授信且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提

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详细内容见2021年9月15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新

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2021年第八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三、会议以赞成票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通过关于控股子公司运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详细内容见2021年9月15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新

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运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特此公告。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二一年九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002092� � � � �证券简称：中泰化学 公告编号：2021-119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担保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中泰化学” ）下属公司新疆中泰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泰进出

口” ）、中泰大佑物宇（上海）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佑物宇” ）、新疆蓝天诚达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蓝天诚达” ）、新疆中

泰纺织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泰纺织集团” ）、新疆中泰新鑫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鑫化工” ）、巴州金富特种纱业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巴州金富” ）、阿拉尔市中泰纺织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阿拉尔中泰纺织” ）、新疆圣雄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圣雄能源” ）根据生产经营需要，拟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融资，具体情况如下：

1、全资子公司中泰进出口向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申请12,000万元综合授信，期限1年，利率以最终签订合同为准，由

中泰化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全资子公司大佑物宇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申请1,000万元综合授信，期限1年，利率以最终签订合同为准，由中

泰化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3、全资孙公司蓝天诚达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申请10,000万元综合授信，期限1年，利率以最终签订合同为准，由中

泰化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4、控股子公司中泰纺织集团向国家开发银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行申请不超过44,000万元综合授信，期限1年，利率以最终签订合

同为准，由中泰化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5、控股子公司新鑫化工向广西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申请售后回租业务20,000万元，具体金额、利率、期限以最终签订合同为准，由中泰

化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6、控股孙公司巴州金富向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分行营业部申请新增30,000万元综合授信，期限1年，利率以最终

签订合同为准，由中泰纺织集团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7、控股孙公司阿拉尔中泰纺织向中国农业发展银行阿克苏地区分行营业部申请30,000万元综合授信，期限1年，利率以最终签订合

同为准，由中泰纺织集团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阿拉尔中泰纺织其他股东以其持有的阿拉尔中泰纺织股权质押给中泰纺织集团。

8、参股公司圣雄能源向诚泰融资租赁（上海）有限公司申请售后回租业务44,000万元，具体金额、利率、期限以最终签订合同为准，

由中泰化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公司控股股东新疆中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向中泰化学提供反担保。

上述融资事项视各公司实际经营需要办理贷款及担保手续。

上述担保事项经公司七届二十六次董事会、七届二十四次监事会审议通过，需提交公司2021年第八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新疆中泰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新疆中泰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6,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00年3月10日

法定代表人：肖国英

注册地址：新疆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阳澄湖路39号

主营业务：进出口业务；销售五金交电、化工产品，塑料制品、橡胶制品、陶瓷制品、有色金属等。

2、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末/2020年度

（经审计）

2021年6月末/2021年1-6月（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52,556.02 220,584.06

负债总额 144,726.30 211,591.78

净资产 7,829.72 8,992.28

营业收入 169,340.04 159,187.16

净利润 1,146.82 1,162.56

3、中泰进出口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4、其他说明：截至本公告日，中泰进出口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二）中泰大佑物宇（上海）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中泰大佑物宇（上海）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6年12月6日

注册资本：5,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润鑫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金藏路51号513室

主营业务：普通货物仓储服务，装卸搬运，国际国内货物运输代理，汽车租赁，金属材料、建筑装饰材料、塑料制品、化工用品、机械设

备、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等。

2、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末/2020年度

（经审计）

2021年6月末/2021年1-6月（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6,707.89 10,004.13

负债总额 4,162.80 5,774.02

净资产 2,545.08 4,230.12

营业收入 27,725.65 17,729.26

净利润 458.30 185.04

3、大佑物宇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4、其他说明：截至本公告日，大佑物宇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新疆蓝天诚达物流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新疆蓝天诚达物流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3年5月29日

注册资本：5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李永强

注册地址：新疆吐鲁番市托克逊县能源重化工工业园区办公楼

主营业务：普通货物运输；煤炭销售；货物运输代理；汽车配件销售；汽车租赁；装卸服务等。

2、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末/2020年度

（经审计）

2021年6月末/2021年1-6月（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81,665.28 107,064.02

负债总额 75,569.16 100,365.80

净资产 6,096.11 6,698.22

营业收入 105,023.95 38,913.67

净利润 4,578.32 1,180.91

3、蓝天诚达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新疆蓝天石油化学物流有限责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4、其他说明：截至本公告日，蓝天诚达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四）新疆中泰纺织集团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新疆中泰纺织集团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07年8月6日

注册资本：237,851.7996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郭新武

注册地址：新疆巴州库尔勒经济技术开发区218国道东侧、库塔干渠北侧

主营业务：粘胶纤维、差别化纤维的生产及销售。

2、主要财务数据（合并口径）：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末/2020年度

（经审计）

2021年6月末/2021年1-6月（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817,323.54 1,855,455.79

负债总额 1,431,591.50 1,462,284.89

净资产 385,732.04 393,170.89

营业收入 509,470.36 297,227.10

净利润 -95,741.60 5,117.93

3、股权结构：

股东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224,851.7996 94.53

国开发展基金有限公司 13,000 5.47

合计 237,851.7996 100.00

4、其他说明：截至本公告日，中泰纺织集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五）新疆中泰新鑫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新疆中泰新鑫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6年7月26日

注册资本：24594.78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杨秀玲

注册地址：新疆昌吉州阜康市准噶尔路3188号

主营业务：过氧化氢（双氧水）、异丁基乙烯基醚、二氯苯、合成材料制造、销售；其他化工产品制造、销售等。

2、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末/2020年度

（经审计）

2021年6月末/2021年1-6月（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43,072.54 154,276.62

负债总额 121,961.46 126,707.13

净资产 21,111.08 27,569.49

营业收入 12,250.76 14,206.11

净利润 -364.61 1,317.37

3、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姓名 持股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1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14614.91 59.42

2 新疆中泰化学阜康能源有限公司 3641.87 14.81

3 阜康市众致合商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2000 8.13

4 四川中瑞信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1000 4.07

5 四川纽湃斯新材料有限公司 1000 4.07

6 高静琳 750 3.05

7 刘金刚 750 3.05

8 阜康市阳光商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338 1.37

9 王宏 100 0.41

10 王昕华 100 0.41

11 曹祥民 90 0.37

12 李凤莲 70 0.28

13 马志刚 60 0.24

14 张勤 40 0.16

15 赵新华 40 0.16

合计 24594.78 100.00

注：新疆中泰化学阜康能源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4、其他说明：截至本公告日，新鑫化工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六）巴州金富特种纱业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巴州金富特种纱业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3年3月19日

注册资本：147,264.43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吕波

注册地址：新疆巴州库尔勒经济技术开发区富丽达路南侧，218国道西侧

主营业务：纺织原料、针纺织品、化纤纺织品的生产、销售及相关技术的研究、开发等。

2、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末/2020年度

（经审计）

2021年6月末/2021年1-6月（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357,875.59 361,849.76

负债总额 204,487.29 208,453.11

净资产 153,388.30 153,396.65

营业收入 160,536.54 65,668.94

净利润 663.92 8.35

3、股权结构：

股东 出资额（元） 持股比例（%）

新疆中泰纺织集团有限公司 751,048,593 51.00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721,595,707 49.00

合计 1,472,644,300 100.00

4、其他说明：截至本公告日，巴州金富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七）阿拉尔市中泰纺织科技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阿拉尔市中泰纺织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5年9月2日

注册资本：60,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宫正

注册地址：新疆阿拉尔市2号工业园纬二路东755号

主营业务：粘胶纤维、差别化纤维的生产销售等。

2、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末/2020年度

（经审计）

2021年6月末/2021年1-6月（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595,247.47 635,695.32

负债总额 658,364.56 707,980.37

净资产 -63,117.10 -72,285.05

营业收入 144,995.16 92,115.08

净利润 -55,658.03 -11,148.73

3、股权结构：

股东 出资额（万元） 股权比例（%）

新疆中泰纺织集团有限公司 24,000 40.00

杭州融腾投资有限公司 12,500 20.83

新农发产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600 10.00

新疆泰昌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6,000 10.00

新疆中泰高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4,000 6.67

阿拉尔市吉冠实业有限公司 3,000 5.00

浙江富丽达股份有限公司 2,000 3.33

王晓华 2,500 4.17

合计 60,000 100.00

注；阿拉尔中泰纺织正在办理减资手续，减资完成后中泰纺织集团持股比例为54.93%。

4、其他说明：截至本公告日，阿拉尔中泰纺织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八）新疆圣雄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新疆圣雄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424,686.5879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06年12月12日

法定代表人：陈勇江

注册地址：新疆吐鲁番市托克逊县阿拉沟沟口

主营业务：煤炭批发经营，电石生产、销售，硫酸、盐酸、液氯、液碱、片碱、次氯酸钠批发；煤化工、盐化工系列产品的加工制造及销售；

水泥、塑料制品的生产销售，化工产品的销售，火力发电、销售，工程施工，聚氯乙烯树脂生产、销售，煤炭开采等。

2、主要财务数据（合并口径）：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末/2020年度

（经审计）

2021年6月末/2021年1-6月（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133,736.68 1,216,530.24

负债总额 926,003.67 979,912.63

净资产 207,733.01 236,617.62

营业收入 489,679.77 327,163.84

净利润 3,756.78 28,280.76

3、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股） 股权比例（%）

1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787,680,944 18.55

2 新疆光大金控天山股权投资有限合伙企业 329,038,462 7.75

3 前海恒泽荣耀（深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66,666,666 6.28

4 林圣雄 200,000,000 4.71

5 朱文选 178,461,538 4.20

6 南安市翔云都城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173,223,333 4.08

7 黄秋菊 133,846,154 3.15

8 彭星 110,179,496 2.59

9 嘉兴春秋晋文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10,000,000 2.59

10 嘉兴春秋齐桓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01,115,385 2.38

11 深圳市香江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84,615,385 1.99

12 浙江和际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84,615,385 1.99

13 戎新仁 84,615,385 1.99

14 姚国宁 77,000,000 1.81

15 山西光大金控投资有限公司 76,700,000 1.81

16 嘉兴春秋楚庄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76,153,846 1.79

17 北京首沣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69,230,769 1.63

18 赵晓岩 63,461,538 1.49

19 温州泓亿青英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63,461,538 1.49

20 杨如静 49,792,200 1.17

21 安徽太平洋电缆集团有限公司 46,153,846 1.09

22 苏州天权钟山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42,307,692 1.00

23 普鸿谷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42,307,692 1.00

24 姜梅 42,307,692 1.00

25 深圳市德益轩辕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42,307,692 1.00

26 苏州天枢钟山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38,076,923 0.90

27 李福华 36,726,499 0.86

28 顾轶群 35,834,615 0.84

29 吴如如 35,120,000 0.83

30 刘明五 34,615,385 0.82

31 李国荣 34,615,385 0.82

32 苏州绍成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30,461,538 0.72

33 苏州天薇钟山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30,461,538 0.72

34 九江联豪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30,038,462 0.71

35 张跃 29,615,385 0.70

36 王蓓 29,361,538 0.69

37 苏州天昌湛卢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28,769,231 0.68

38 苏州天鑫湛卢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28,346,154 0.67

39 苏州绍祥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27,923,077 0.66

40 苏州天瑶钟山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27,923,077 0.66

41 苏州天玑钟山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26,653,846 0.63

42 苏州天胥湛卢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26,230,769 0.62

43 苏州天齐湛卢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25,384,615 0.60

44 徐存松 25,384,615 0.60

45 苏州天盘湛卢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24,538,462 0.58

46 苏义进 24,484,333 0.58

47 苏州天璇钟山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23,692,308 0.56

48 史正林 23,076,923 0.54

49 白植明 22,670,000 0.53

50 苏州天葑湛卢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21,153,846 0.50

51 苏州天相湛卢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21,153,846 0.50

52 福建仙游瑞铂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21,153,846 0.50

53 魏红英 20,000,000 0.47

54 黄金萍 17,307,692 0.41

55 韩小军 12,692,308 0.30

56 刘华平 12,692,307 0.30

57 王美芬 11,000,000 0.26

58 苏尔盾 10,114,000 0.24

59 王建军 10,000,000 0.24

60 魏敦媛 9,200,000 0.22

61 陈廷 8,923,077 0.21

62 杨靖超 6,836,923 0.16

63 邓玉美 5,000,000 0.12

64 吴昌实 4,000,000 0.09

65 张立君 3,163,163 0.07

66 赵素菲 3,076,923 0.07

67 黄阔进 3,000,000 0.07

68 王建民 2,501,292 0.06

69 廖薇 1,884,200 0.04

70 陈力群 1,762,678 0.04

71 董文纯 1,600,000 0.04

72 李刚 1,538,462 0.04

73 陈爱珠 1,000,000 0.02

74 顾国增 620,000 0.01

75 林运城 244,000 0.01

合计 4,246,865,879 100.00

4、其他说明：截至本公告日，圣雄能源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二）担保期限与金额：

1、中泰进出口向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申请12,000万元综合授信，期限1年，利率以最终签订合同为准。

2、大佑物宇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申请1,000万元综合授信，期限1年，利率以最终签订合同为准。

3、蓝天诚达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申请10,000万元综合授信，期限1年，利率以最终签订合同为准。

4、中泰纺织集团向国家开发银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行申请不超过44,000万元综合授信，期限1年，利率以最终签订合同为准。

5、新鑫化工向广西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申请售后回租业务20,000万元，具体金额、利率、期限以最终签订合同为准。

6、巴州金富向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分行营业部申请新增30,000万元综合授信，期限1年，利率以最终签订合同为

准。

7、阿拉尔中泰纺织向中国农业发展银行阿克苏地区分行营业部申请30,000万元综合授信，期限1年，利率以最终签订合同为准。

8、圣雄能源向诚泰融资租赁（上海）有限公司申请售后回租业务44,000万元，具体金额、利率、期限以最终签订合同为准。

以上担保尚未签订具体合同，具体根据下属公司经营需要向银行申请放款时签订相应的担保合同。

四、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公司为下属公司提供担保是为满足其生产经营需要，被担保主体经营稳定，偿债能力良好，担保风险可控，不会对公司的

正常运营和业务发展造成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为参股公司新疆圣雄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向诚泰融资租赁（上海）有限公司申请售后回租业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控股股东

新疆中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提供反担保，是根据其生产经营和项目建设资金需要，公司为新疆圣雄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提供保证

担保的风险可控，有利于促进被担保对象正常运营。会议审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不存在与中国证监会《关于

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证监发[2003]56号）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

知》（证监发[2005]120号）相违背的情况。 我们认为上述担保行为不会损害公司利益，不会对公司及下属公司产生不利影响。

根据《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2005］120号）的规定，此担保事项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六、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公告日，公司实际累计对外担保总额为人民币1,931,575.14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02.40%，若本次董事会审议

的担保全部发生， 公司累计对外担保2,126,855.14万元，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12.75%，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33.27%。 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事项。

七、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为新疆圣雄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事项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第七届监事会第二

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对本次担保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相关决策程序已经履行。 上述担保事项尚需股东大会批准。 本次担保事

项相关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文件的要求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担保行为预计不会对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造成不利影响，东方投行对中泰化学本次对外担保的事项无异议。

八、备查文件

1、公司七届二十六次董事会决议；

2、公司七届二十四次监事会决议；

3、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保荐机构意见；

4、被担保对象2020年12月、2021年6月财务报表。

特此公告。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九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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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担保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公司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概述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中泰化学” ）持有上海中泰多经国际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多经” ）

40%股权，为公司参股子公司，公司控股股东新疆中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泰集团” ）持有上海多经60%股权。 上海多经

持有广州市创盈化工原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创盈” ）90%股权。 上海多经、广州创盈根据生产经营需要，拟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

具体情况如下；

1、上海多经拟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第五支行申请综合授信7,200万元，期限2年，利率以实际签订合同为准，由中泰化

学按持股比例40%提供2,880万元担保，中泰集团按持股比例60%提供4,320万元担保。

2、广州创盈拟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江南西支行申请3,500万元综合授信，期限1年，利率以最终实际签订合同为

准，由中泰化学提供40%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中泰集团提供60%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广州创盈其他自然人股东将所持有广州创盈的10%股

权质押给中泰化学提供反担保。

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2021年9月14日召开的七届二十六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在审议该议案时，关联董事边德运、帕尔哈提·买

买提依明、李良甫、于雅静对该议案作了回避表决，其余董事全部同意。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该事项需提交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相应的关联股东将回避表决。

上述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

二、被担保人（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上海中泰多经国际贸易有限责任公司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上海中泰多经国际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2013年1月6日

注册资本：100,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孙玉祥

注册地址：上海市黄浦区九江路769号1808室

主营业务：化工产品、金属材料、机械设备、煤炭及制品、橡胶制品、有色金属合金的销售等。

2、主要财务数据（合并口径）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末/2020年度

（经审计）

2021年6月末/2021年1-6月（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217,995.34 551,965.49

负债总额 154,077.50 486,853.44

净资产 63,917.84 65,112.05

营业收入 5,610,427.82 4,226,577.33

净利润 5,006.27 1,201.73

3、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新疆中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60,000 60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40,000 40

合计 100,000 100

4、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上海多经为公司控股股东中泰集团的控股子公司，为公司关联方。

5、其他说明：截至本公告日，此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二）广州市创盈化工原料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广州市创盈化工原料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0年8月23日

注册资本：5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郑乐

注册地址：广州市海珠区暄悦东街23号自编B2栋

主营业务：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专营专控商品除外）；石油制品批发（成品油、危险化学品除外）等。

2、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末/2020年度

（经审计）

2021年6月末/2021年1-6月（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1,650.73 9,437.17

负债总额 11,034.50 12,369.16

净资产 616.23 -2,931.99

营业收入 150,944.79 20,301.88

净利润 1,491.29 -3,548.23

3、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上海中泰多经国际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450 90

张嘉海 30 6

孙治中 20 4

合计 500 100

4、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广州创盈为上海多经控股子公司，为公司关联方。

5、其他说明：截至本公告日，此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一）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二）担保期限与金额：

1、上海多经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第五支行申请综合授信7,200万元，期限2年，中泰化学按持股比例向上海多经提供不

超过2,880万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广州创盈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江南西支行申请3,500万元综合授信，期限1年，中泰化学向广州创盈提供不超过

1,400万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本次担保事项尚未签订具体合同，具体根据上海多经、广州创盈经营需要向银行申请放款时签订相应的合同。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着公平、公正的原则，根据实际情况，中泰化学为参股子公司上海多经按持股比例提供担保，为参股子公司广州创盈提供40%担保

且有反担保条件，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截至披露日与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1、截至2021年8月31日，公司与上海多经及其下属公司累计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金额为13,152.07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2、截至公告日，公司为关联方提供担保123,889.72万元。

六、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公告日，公司实际累计对外担保总额为人民币1,931,575.14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02.40%，若本次董事会审议

的担保全部发生， 公司累计对外担保2,126,855.14万元，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12.75%，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33.27%。 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事项。

七、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公司为上海多经、广州创盈提供担保是为满足其生产经营需要，不会对公司的正常运营和业务发展造成不利影响，且中

泰集团按照持有上海多经股权比例共同提供担保，广州创盈其他自然人股东将持有广州创盈的10%股权质押给公司提供反担保，此次担

保风险可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八、独立董事发表的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一）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上海中泰多经国际贸易有限责任公司根据生产经营需要申请综合授信，由公司及新疆中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按持股比例提供担

保。 广州市创盈化工原料有限公司根据生产经营需要申请综合授信，由公司及新疆中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分别提供40%、60%连带责

任保证担保，广州市创盈化工原料有限公司其他自然人股东将所持有广州市创盈化工原料有限公司的10%股权质押给中泰化学提供反担

保。 此次担保风险可控，有利于促进被担保对象正常运营，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我们同意将此事项提交中泰化学七届二

十六次董事会审议，同时，关联董事应履行回避表决程序。

（二）独立董事意见

1、程序性。 公司于2021年9月14日召开了七届二十六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为关联方提供担保的议案》。 公司为关联方提

供担保是根据生产经营需要，此次担保风险可控。 公司董事会在审议此项关联交易时，关联董事实行回避原则，其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 该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我们认为：公司董事会在召集、召开及作出决议的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决策程序合法有效。

2、公平性。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交易是按照“公平自愿，互惠互利”的原则进行，没有违反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

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九、独立财务顾问及保荐机构意见

（一）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公司为上海中泰多经国际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与广州市创盈化工原料有限公司提供关联担保事项已经公

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担保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相关决策程序已经履行。上述关

联担保尚需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本次关联担保事项相关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指引》等文件的要求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担保行为预计不会对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造成不利影响，东方投行对中泰化学本

次关联担保的事项无异议。

（二）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为上海中泰多经国际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与广州市创盈化工原料有限公司提供关联担保事项已经公司第

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担保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相关决策程序已经履行。上述关联担

保尚需公司股东大会批准。本次关联担保事项相关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等文件的要求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担保行为预计不会对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造成不利影响，东方投行对中泰化学本次关联

担保的事项无异议。

十、备查文件

1、公司七届二十六次董事会决议；

2、公司七届二十四次监事会决议；

3、独立董事发表的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独立财务顾问及保荐机构意见；

4、上海中泰多经国际贸易有限责任公司、广州市创盈化工原料有限公司2020年12月、2021年6月财务报表。

特此公告。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一年九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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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运用闲置募集资金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中泰化学” ）2021年9月14日召开的七届二十六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新疆中

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运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司控股子公司新疆中泰化学托克逊能化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托克逊能化” ）运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使用期限不超过12个月，到期归还至募集资

金专用账户。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194号），核准公司

通过非公开发行不超过429,289,919股新股。 本次非公开发行实际发行数量为429,289,919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8.88元/股，募集资金总

额为人民币3,812,094,480.72元，扣除发行费用（不含税）56,576,138.80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3,755,518,341.92元。 上述

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于7月21日划转至公司指定的募集资金专户内。

根据公司2017年2月15日召开的六届二次董事会决议，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投资于高性能树脂产业园及配

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及托克逊年产200万吨电石项目二期工程，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总投资金额 拟使用募集资金金额

1

中泰化学吐鲁番市托克逊县高性能树脂产业园及

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328,764.00 249,909.38

2

中泰化学托克逊年产200万吨电石项目二期工程

（60万吨）

174,491.00 142,249.80

二、募集资金项目实施情况

经公司七届二十四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同意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托克逊高性能树脂产业园及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自筹

资金人民币249,909.38万元。

截至2021年8月31日，托克逊能化募集资金账户余额1,253,029,973.59元，资金用于年产200万吨电石项目二期工程。目前，该项目正

在开展节能评估、水资源论证等项目前期准备工作。

三、运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根据托克逊年产200万吨电石项目二期工程建设及资金需求计划，目前托克逊能化募集资金有部分闲置，在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

资金需求前提下，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和公

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要求，托克逊能化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12亿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

超过12个月。 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因投资建设需要使用该部分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公司将及时归还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

该部分募集资金，以确保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展。闲置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到期后，托克逊能化将及时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

账户，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

本次运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预计最高可为公司节约财务费用4,620万元（本数据按8月20日LPR计算， 仅为测算数

据）。

四、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相关承诺

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不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或者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将仅限于与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使用，不使用闲置募集资金直接或者间接进行证券投资、衍生品交易等高风险投

资；本事项没有改变募集资金用途或者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在本次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到期日之前，及时将该部分资金归还

至募集资金专户；后续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需要，将使用自有资金、银行借款提前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五、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意见

1、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控股子公司新疆中泰化学托克逊能化有限公司根据募投项目进展情况及资金付款计划，目前有部分资金闲置。 为满足生产经营

需要，提高募集资金的利用率，新疆中泰化学托克逊能化有限公司将12亿元闲置募集资金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会议审议程序符合募集

资金管理的相关规定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公司控股子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已充分考虑募投项目目前的投入情况，没

有与募投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会影响募投项目的正常资金需求，同时有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成本，维护公

司全体股东的利益。 我们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运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2、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能有效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减少财务费用，不存在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

常进行的情形，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

3、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中泰化学控股子公司本次运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未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不影响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补充流动资金的计划使用时间也未超过12个月，且承诺后续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需要，将使用自有资金、银行借款

提前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上述事项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明

确同意的意见，履行了相应的法律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

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和《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的要求。

综上，东方投行对中泰化学控股子公司托克逊能化运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事项无异议。

六、备查文件

1、公司七届二十六次董事会决议；

2、公司七届二十四次监事会决议；

3、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

4、保荐机构意见。

特此公告。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一年九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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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1年第八次临时股东大会

通知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七届二十六次董事会、七届二十四次监事会提请股东大会审议的有关议案，需

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 鉴于此，现提请召开股东大会，就本次股东大会之有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会议召开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名称：2021年第八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三）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提议召开，会议的召集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为：2021年9月30日上午12:00

2、网络投票时间为：2021年9月30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9月30日上午9:15-9:

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9月30日上午9:15至2021年9月30

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五）现场会议地点：新疆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阳澄湖路39号，电话0991-8751690

（六）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可以在上述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交易系统或互联网投票系统行使表决

权。

（七）股权登记日：2021年9月27日（星期一）

（八）参加会议的方式：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表决结果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九）出席对象：

1、截止2021年9月27日（星期一）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均有权以本通

知公布的方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及参加表决；不能亲自出席会议的股东可授权他人代为出席（被授权人不必为本公司股东，授权委托书

式样附后），或在网络投票时间内参加网络投票。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二、会议审议事项

1、审议关于公司下属公司申请融资且公司及下属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

1.1新疆中泰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向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申请综合授信且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

1.2中泰大佑物宇（上海）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申请综合授信且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提

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1.3新疆蓝天诚达物流有限公司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申请综合授信且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

证担保

1.4新疆中泰纺织集团有限公司向国家开发银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行申请综合授信且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

证担保

1.5新疆中泰新鑫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广西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申请售后回租业务且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

证担保

1.6巴州金富特种纱业有限公司向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分行营业部申请新增综合授信且新疆中泰纺织集团有限公

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1.7阿拉尔市中泰纺织科技有限公司向中国农业发展银行阿克苏地区分行营业部申请综合授信且新疆中泰纺织集团有限公司提供连

带责任保证担保

1.8新疆圣雄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向诚泰融资租赁（上海）有限公司申请售后回租业务且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

证担保

2、审议关于公司为关联方提供担保的议案。

2.1上海中泰多经国际贸易有限责任公司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第五支行申请综合授信且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提

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2广州市创盈化工原料有限公司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江南西支行申请综合授信且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提

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上述议案为特别表决事项，即须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方为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属于涉及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应对中小投资者（公司董事、监事、高管和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

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票单独计票，公司将根据计票结果进行公开披露。

上述议案已分别经公司七届二十六次董事会、七届二十四次监事会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

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公告。

三、提案编码

本次股东大会提案编码表

提案编

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

投票

100 总议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关于公司下属公司申请融资且公司及下属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 √

1.01

新疆中泰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向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申请综合授信

且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

1.02

中泰大佑物宇（上海）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申请

综合授信且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

1.03

新疆蓝天诚达物流有限公司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申请综合授信且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

1.04

新疆中泰纺织集团有限公司向国家开发银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行申请综合授信且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

1.05

新疆中泰新鑫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广西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申请售后回租业务且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

1.06

巴州金富特种纱业有限公司向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分行营业部申

请新增综合授信且新疆中泰纺织集团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

1.07

阿拉尔市中泰纺织科技有限公司向中国农业发展银行阿克苏地区分行营业部申请综

合授信且新疆中泰纺织集团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

1.08

新疆圣雄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向诚泰融资租赁（上海）有限公司申请售后回租业务且新

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

2.00 关于公司为关联方提供担保的议案 √

2.01

上海中泰多经国际贸易有限责任公司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第五支行申

请综合授信且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

2.02

广州市创盈化工原料有限公司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江南西支行申

请综合授信且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

四、会议登记办法

（一）登记时间：2021年9月29日上午9:30至下午19:30之间。

（二）登记方法：

1、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和持股凭证进行登记；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须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和持股凭证进行登记；

2、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须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和持股凭证进行登记；由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

人出席会议的，须持本人身份证、营业执照复印件、授权委托书和持股凭证进行登记；

3、异地股东可以书面信函或传真办理登记，但是出席现场会议时应当持上述证件的原件，以备查验。

（三）登记地点：公司证券投资部

邮寄地址： 新疆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阳澄湖路39号，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证券投资部， 邮编：830054， 传真号码：

0991-8751690（信函上请注明“股东大会”字样）。

五、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公司向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或互联网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

网络投票，《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见附件一。

六、其他事项

（一）本次会议召开时间预计半天，与会股东或代理人交通、食宿等费用自理。

（二）会议咨询：公司证券投资部

联系人：张玲

联系电话：0991－8751690

传真：0991－8751690

特此公告。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九月十五日

附件一：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投票代码：362092

2、投票简称：中泰投票

3、议案设置及意见表决

本次股东大会提案为非累积投票提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4、 股东对总提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其他所有提案表达 相同意见。股东对总提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

次有效投票为准。 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再对总提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

以总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提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1年9月30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1年9月30日9:15至2021年9月30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指引》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

“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

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授权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单位）出席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八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代理人应对本次股东大会以下议案进行审议：

提案编

码

提案名称

备注

同意 反对 弃权

该列打勾的

栏目可以投

票

100 总议案 √

非累积投票议案

1.00

关于公司下属公司申请融资且公司及下属公司为其提供担

保的议案

√

1.01

新疆中泰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向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

鲁木齐分行申请综合授信且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提

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

1.02

中泰大佑物宇（上海）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向中国光大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申请综合授信且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

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

1.03

新疆蓝天诚达物流有限公司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

木齐分行申请综合授信且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提供

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

1.04

新疆中泰纺织集团有限公司向国家开发银行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分行申请综合授信且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提供

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

1.05

新疆中泰新鑫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广西融资租赁有限

公司申请售后回租业务且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提供

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

1.06

巴州金富特种纱业有限公司向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巴音郭楞

蒙古自治州分行营业部申请新增综合授信且新疆中泰纺织

集团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

1.07

阿拉尔市中泰纺织科技有限公司向中国农业发展银行阿克

苏地区分行营业部申请综合授信且新疆中泰纺织集团有限

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

1.08

新疆圣雄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向诚泰融资租赁（上海）有限公

司申请售后回租业务且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提供连

带责任保证担保

√

2.00 关于公司为关联方提供担保的议案 √

2.01

上海中泰多经国际贸易有限责任公司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上海第五支行申请综合授信且新疆中泰化学股份

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

2.02

广州市创盈化工原料有限公司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广州分行江南西支行申请综合授信且新疆中泰化学股份

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

委托人姓名：

身份证号码（或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票账户：

受托人姓名：

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单位）签字（盖章）：

受托日期：


